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9月20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黃偉哲等18人，鑒於輪胎脫落為行駛國道大型車輛肇事主因之一，脫落或因螺絲未充分鎖緊，以致於行駛期間鬆脫，抑或因過度鎖緊，長期超載下造成金屬疲勞斷裂。對此，現行汽車定期檢驗項目內容除汽車基本外觀功能、胎壓胎紋之外，應有必要納入螺絲部分之檢驗，減少行駛國道大型車輛肇事機會，以保障用路國人生命、身體或財產之安全。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，修正相關法令規定將此一項目納入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100年至105年「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」交通事故統計

(一)事故類型定義：

1.A1類事故：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。

2.A2類事故：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。

3.A3類事故：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。

(二)有關肇事原因為「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」之交通事故統計資料如下：

[image: image1.jpg]. N o | |o| o <
M oo |0 | DTS D ||| o
N jr || — (e o)
W oo -|lo|laalo|olaa] 1| =
=
= e |ed | (0l |ole i ||
o|ld|vwvld|ld|la|SIolIC|S e loo|=|e
.»JW, — | = — O N|m|m ] .
o\
Rlo|lm|laon|ld|lo-|la o tlo|=m|w ol
Slo|lod|lo|lc|olo|olo|lo|lo|lolao|lo
#111111111111111
=
&
ﬁ — (&N (o]
uﬂ - - -





註：事故資料由國道公路警察局逐年提供。

二、車輛檢驗內容項目需引擎或車身（架）號碼、號牌、車輛尺度、車身式樣、顏色、標誌、照後鏡、安全門、車窗、座位、安全帶、滅火器、故障標誌、輪胎、避震器、消音器、排氣管、防止捲入裝置及各項燈光，均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才為合格標準，並無納入螺絲檢驗部分，但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導致國道事故頻傳，故應納入螺絲檢驗部分，以降低事故率。

三、依據104年7月1日新修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增列之第16款規定，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之道路，車輪、輪胎膠皮或車輛機件脫落者，由原處新臺幣600元以上1,200元以下罰鍰，提高至新臺幣3,000元以上6,000元以下罰鍰，罰鍰過輕導致並未有效抑止出事率，而且事前防患更勝於事後責罰。

提案人：黃偉哲　　

連署人：莊瑞雄　　陳明文　　陳　瑩　　陳曼麗　　高志鵬　　姚文智　　廖國棟　　徐永明　　徐國勇　　王定宇　　何欣純　　洪宗熠　　黃秀芳　　陳明文　　吳焜裕　　林俊憲　　蕭美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臨時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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